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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回购股份事项中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

持股情况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

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的预案》，该预案

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2月 29日

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《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预

案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51）、《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

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53）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回购社会

公众股份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》、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业务指引（2013 年修订）》

等相关规定，现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的前一个交易日（即 2018 年

12月 28日）登记在册的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名称及持股数量、比例公告如下： 

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1 唐永信 4,460,000 1.09 

2 李跃福 2,950,000 0.72 

3 王松刚 1,910,000 0.47 

4 张文广 1,760,000 0.43 

5 刘峰 1,530,000 0.38 

6 翁学军 1,480,000 0.36 

7 张风春 1,070,000 0.26 

8 浙江赟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—赟景 1,052,607 0.26 



资产稳盈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

9 徐柳青 640,070 0.16 

10 
浙江赟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—赟景

资产—稳盈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
611,600 0.15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 月 4 日 


